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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市文明办〔2018〕14号


关于转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明办、民政局，县市区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市直各单位：

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向全省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文明办〔2018〕5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市委书记刘和生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现将《通知》转发。市委要求，要结合岳办〔2017〕27号、岳办〔2018〕6号文件和我市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

去年，全市开展的“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树文明新风”专项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通知》要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这是我市“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树文明新风”专项工作的延续和深入，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将成立由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市文明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民政局、市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联合成立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办公室，市文明办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

1.坚持党委主责。各县市区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成立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作到位。

2.坚持乡镇主抓。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党工委）要把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列入主要议事日程，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确保实效。

3.坚持村级主体。各村（社区）要把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主体责任，抓小抓实。要建立和完善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成立宣传劝导队和执法队，签订责任状、倡议书、承诺书，通过多措并举，使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走向规范，成为常态。

二、强力推动，全面铺开

全市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去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积累了经验，按照《通知》和岳办两个文件精神，强力推动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防止反弹，要实行全覆盖，做到零遗漏。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加大组织实施力度，保证扎实推进。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三、建立机制，落实责任

1.建立考核机制。市委市政府、市文明委将这项工作已列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测评内容，作为各级各部门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

2.建立督查问责机制。党委、政府督查部门和纪检监察、组织问责部门要严格督查督办，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和责任追究。民政、农业、环保等部门要发挥各自职能，指导和推动基层开展工作，全市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3.建立奖惩机制。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要通报表扬，对违反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个人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等进行处罚，震慑违规者，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4.建立信息报送机制。建立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一月一报告、一季一调度、全年总考核制度。从5月份起，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要及时梳理和汇总统计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填写《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情况统计表》、《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月报表》（附后），同时在6月、12月下旬分别报送半年总结、全年总结。各县市区文明办在规定时间内汇总相关情况报送至市文明办，市直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汇总情况报送至市直机关工委。

市文明办联系人：杜丹，电话：8889894，传真：8889024，邮箱：646421648@qq.com。

市直机关工委联系人：罗笑，电话/传真：8889962，邮箱：21436353@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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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名称
	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

承诺书情况
	修订村规民约

情况
	成立红白理事会情况
	宣传教育情况

	
	应签订人数
	已签订人数
	公开

人数
	应修订村（居）数
	已修订村（居）数
	应成立村（居）数
	已成立村（居）数
	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数
	党员和公职人员知晓率
	城乡居民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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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本表由各县市区文明办、市直单位汇总统计（县市区需提供所辖乡镇、街道明细），其中市直单位只需汇总统计“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承诺书情况”一栏内容。②本表于6月1日前报市文明办或市直机关工委，之后不需继续填报。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2

全市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月报表

（2018年    月）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名称
	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受理和查处违纪违规行为情况
	通报曝光典型案件

情况
	乡村开展劝导及通报情况

	
	成立督查组个数
	开展监督检查次数
	发现问题数
	督促整改数
	受理问题线索数
	立案数
	处理人总数
	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问责处理人数
	组织处理人数
	通报期数
	通报案件数
	通报人数
	劝导人数
	通报不文明行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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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本表由各县市区文明办、市直单位汇总统计（县市区需提供所辖乡镇、街道明细），于每月4日前报市文明办或市直机关工委。②“处理人数”包括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和问责处理人数之和，同一人受多种处分，按一人进行统计。组织处理不包括谈话函询、批评教育等处理。③若有典型案件，请附典型案例简要案情、处分文件等电子版。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湘文明办〔2018〕5号

★

关于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文明办、民政局，各市州、县市区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现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2018年4月13日           

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工 作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推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促进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持续向善向上，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把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深入宣传教育、倡议引导、立规明约、监督整治，使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全省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节俭意识和法纪意识进一步增强、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营造良好氛围。

二、主要内容

（一）严禁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全省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要严格落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4〕26号）、《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湘纪发〔2013〕17号）和《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湘纪办发〔2015〕2号）精神，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除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与。婚礼宴请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礼一律从简操办、控制规模，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

（二）倡导城乡居民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1．婚事新办。反对借机敛财，不滥发请柬邀请宾客、不收或少收彩礼（聘礼）、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贺礼，提倡举办集体婚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等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反对奢侈浪费，提倡控制迎亲车辆、宴席桌数和标准，抵制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反对低俗闹洞房等行为，提倡文明健康的娱庆活动。
2．丧事简办。落实《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号）精神，反对厚葬薄养，革除丧葬陋习。反对在公共场所（除有关部门指定的专用场所）乱搭灵堂灵棚、乱放哀乐鞭炮、搞封建迷信等扰民行为，提倡简化仪式、限制规模、文明节俭的治丧方式；反对乱埋乱葬、修活人墓、超标准建墓立碑，提倡遗体火化、节地生态安葬。
3．其他喜庆事宜不办。除婚丧以外的其他喜庆事宜，提倡不办酒席。确需办酒席庆贺的，提倡仅邀请亲戚俭办聚会，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贺礼，也不参加他人举办的其他喜庆事宜或赠送贺礼。反对把人情与金钱画等号，提倡健康文明的人际交往方式。
三、工作措施与步骤

1．宣传发动（2018年4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宣传引导，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信及宣传标语、板报横幅、文艺活动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层层发动，组织党员和公职人员及城乡居民深入学习。把宣传发动贯穿全过程，加强跟踪报道和正反典型宣传或曝光，用身边事身边人强化教育实效，使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真正落实到每一名党员和公职人员、每一个村（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2．组织实施（2018年5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并予以公示、接受监督，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级文明办加强指导督促，把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标兵单位（文明标兵校园）、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考核指标和依据，推动深入开展。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县市区统一、乡镇（街道）督导、村（居）‘两委’负责、红白理事会操办、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居）民遵守”的原则，指导乡镇（街道）、村（居）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3．监督检查（贯穿全过程）。各级文明办、民政部门、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布举报受理方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专项督查、明察暗访，传导压力、推动落实。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及党员和公职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对“两代表一委员”不遵守相关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在媒体予以曝光通报，并把相关情况报备组织人事部门。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将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等方式随时进行督查，重点检查宣传发动是否扎实、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是否修订、有关责任是否落实、陈规陋习是否破除、文明新风是否树立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对典型问题和案件通报曝光，持续释放强烈信号。
4．总结评估（2019年春节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总结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措施。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加强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工作开展成效的综合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考核重要内容和依据，并在全省进行通报。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平时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正面典型在省级媒体予以宣传推介。

5．巩固深化（2019年以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的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责任不松，持续巩固深化拓展工作成果，深入开展“回头看”，进行监督检查、专项督查，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党员和公职人员顶风违纪行为，坚决整治村（居）民违规违约行为，使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真正成为城乡居民的行为准则，推动全省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常态化制度化，逐步形成节俭适度、健康向上的文明新风尚。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具体行动，是深化全省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抓具体工作落实中来，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成立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办公室，省文明办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加强统筹协调、调度指导、督促检查和综合评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明确相应机构、专人负责，确保组织领导有力、工作保障到位。

2．严格落实责任。建立省统筹、市州负总责、县乡具体负责、村（居）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党委关键作用、纪委监督作用、职能部门重要作用。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把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抓细抓实抓具体；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其他班子成员履职尽责，形成“头雁效应”。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行为。文明办要加强牵头组织、统筹协调，深化宣传引导，通过拍摄专题片、出版警示录、推介先进典型、开展文明评比、组织文艺下乡等活动，着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民政部门要指导乡镇（街道）、村（居）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列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要督促各地加强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批乡镇集中治丧场所和农村公益性公墓，改善治丧条件和环境。各级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要加强协调，会同文明办、民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督促查处，传导压力，形成震慑。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要抓好组织实施，党（工）委书记负总责，党员干部包村（居）到户，加强指导、宣传和监督，确保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落到实处。村（居）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法依规组织召开党员和村（居）民代表会议，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婚丧事宜操办章程，明确操办标准和要求、违约责任和奖惩措施，对违规违约的通过取消评先评优、在村（居）内通报、影响资格评定等措施，有效破除陈规陋习。

3．强化示范带头。全省党员和公职人员、村（居）“两委”班子成员、“两代表一委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抵制不良风气、反对铺张浪费，带头管好自己与家人，教育引导亲戚朋友和身边群众严格遵守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规定，严格遵守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严格落实操办婚礼前、操办丧礼后报告制度，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红白理事会以及广大群众的监督，使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的日常行为自觉。

4．严肃问责通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把查处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执纪审查的重要内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通报曝光，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形成有效震慑。要加大问责力度，对履责不力、工作不实、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和单位，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和相关部门责任。

5．认真报送情况。建立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一月一报告、一季一调度、全年总考核制度。从4月份起，各市州文明办、省直各单位要及时梳理和汇总统计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填写《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情况统计表》和《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月报表》，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省文明办，同时在6月、12月下旬分别报送半年总结、全年总结。

联系人：陶标（073182217445），传真：073182688005，邮箱：hnwmxq@163.com。

附件：1．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样本）

2．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指导内容（样本）

3．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情况统计表

4．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月报表
附件1

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样本）
我作为一名党员（公职人员），严格遵守和带头落实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各项要求，作出如下承诺，并请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一、不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邀请亲戚以外人员参加，不收受或变相收受任何单位或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礼品。

二、不操办本人及本人直系亲戚乔迁、寿诞、升学、参军等其他喜庆事宜，切实做到不攀比送礼、不铺张浪费。

三、不授意他人为本人、本人直系亲戚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及其他喜庆事宜，如若操办，视为本人操办。

四、不违规参加他人操办的婚丧喜庆事宜，坚决不参加他人操办的其他喜庆事宜或向他人赠送礼金礼品。

五、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先行者、新风正气的推动者。

承诺人签字：             

2018年  月  日        

附件2

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指导内容（样本）
一、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自觉破除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的陈规陋习，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的文明新风尚。

二、提倡婚礼新办。结婚彩礼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万元，不哄抬“天价”彩礼（聘礼）和嫁妆，亲戚以外人员随贺礼最高不超过200元，宴请招待最高不超过20桌（200人），办酒席不超过1天。反对组织豪华车队、选择豪华酒店、上高档菜肴和烟酒，反对低俗闹洞房等行为，提倡举办集体婚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等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三、提倡丧礼简办。丧葬活动严格按照《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进行，一般控制在3天以内，不违规摆酒设宴、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礼金。反对在公共场所（除有关部门指定的专用场所）乱搭灵堂灵棚、乱放哀乐鞭炮、搞封建迷信等扰民行为，提倡简化仪式、限制规模、文明节俭的治丧方式；反对乱埋乱葬、修活人墓、超标准建墓立碑，提倡遗体火化、节地生态安葬。

四、提倡其他喜庆事宜不办。除婚丧以外的其他喜庆事宜，原则上不办酒席。确需办酒席庆贺的，提倡仅邀请亲戚俭办聚会，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贺礼，也不参加他人举办的其他喜庆事宜或赠送贺礼。反对把人情与金钱画等号，提倡健康文明的人际交往方式。

五、实行操办婚礼前、操办丧事后报告制度。婚礼在操办前10个工作日应向村（居）红白理事会报告，说明操办事宜、时间、地点、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情况，承诺遵守相关约定，并于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遵守情况。丧事应于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实际情况。红白理事会每月向村（居）党组织报告情况，并在村（居）务公开栏进行公示。

六、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村（居）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和遵守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的规定，管好自己的家人，教育引导亲戚和身边人员落实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使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蔚然成风。

七、成立村（居）红白理事会。明确“宣传、引导、监督、服务”职能，制定婚丧事项操办章程，通过党员、村（居）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把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长辈推选为理事会成员，发挥红白事理会在办理婚丧事项中的重要作用。

八、制订奖励惩戒处罚规则。村（居）“两委”、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加强监督管理，对不良倾向和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对不遵守规定、不执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的，在全村（居）通报曝光，取消其文明家庭、先进事项等评选资格。党员干部顶风违纪违规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严肃处理。对先进事迹、模范典型大力宣传、通报表扬，激发正能量。

附件3

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名称
	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

承诺书情况
	修订村规民约

情况
	成立红白理事会情况
	宣传教育情况

	
	应签订人数
	已签订人数
	公开

人数
	应修订村（居）数
	已修订村（居）数
	应成立村（居）数
	已成立村（居）数
	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数
	党员和公职人员知晓率
	城乡居民知晓率

	
	
	
	
	
	
	
	
	
	
	

	
	
	
	
	
	
	
	
	
	
	

	
	
	
	
	
	
	
	
	
	
	

	
	
	
	
	
	
	
	
	
	
	

	合  计
	
	
	
	
	
	
	
	
	
	

	注：①本表由各市州文明办、省直单位汇总统计（市州需提供所辖县市区明细），其中省直单位只需汇总统计“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承诺书情况”一栏内容。②本表于6月5日前报省文明办，之后不需继续填报。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4

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月报表

（2018年    月）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名称
	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受理和查处违纪违规行为情况
	通报曝光典型案件

情况
	乡村开展劝导及通报情况

	
	成立督查组个数
	开展监督检查次数
	发现问题数
	督促整改数
	受理问题线索数
	立案数
	处理人总数
	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问责处理人数
	组织处理人数
	通报期数
	通报案件数
	通报人数
	劝导人数
	通报不文明行为数

	
	
	
	
	
	
	
	
	
	
	
	
	
	
	
	

	
	
	
	
	
	
	
	
	
	
	
	
	
	
	
	

	
	
	
	
	
	
	
	
	
	
	
	
	
	
	
	

	
	
	
	
	
	
	
	
	
	
	
	
	
	
	
	

	合计
	
	
	
	
	
	
	
	
	
	
	
	
	
	
	

	注：①本表由各市州文明办、省直单位汇总统计（市州需提供所辖县市区明细），于每月5日前报省文明办。②“处理人数”包括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和问责处理人数之和，同一人受多种处分，按一人进行统计。组织处理不包括谈话函询、批评教育等处理。③若有典型案件，请附典型案例简要案情、处分文件等电子版。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发：各市州、县市区文明办、民政局，各市州、县市区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抄送：各市州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省属国有企业，省属各高校，中央在湘单位

湖南省文明办综合调研处            2018年4月16日印发

	发：各县市区文明办、民政局，各县市区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抄送：各县市区党（工）委、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中央、省驻岳单位

	岳阳市文明办                            2018年5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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